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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８年第１１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经商国务院相关部门，决定废止《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变职能改进和加强煤炭生

产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等８件文件，现予以公告。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发文日期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变职能改进和加强
煤炭生产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２０１４〕３６号 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完善电力应急
机制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
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２０１５〕７０３号 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

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跨省发电、供电计
划和省级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报送审批
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２０１６〕７４４号 ２０１６年４月４日

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脱贫攻坚重大工
程包的通知

发改地区〔２０１６〕２１５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

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二期总体建设方案的通知

发改社会〔２０１２〕１６５４号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

６ 关于强化统筹协调进一步做好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社会〔２０１６〕２３０４号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

７ 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改社会〔２０１３〕４３９号 ２０１３年３月４日

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对企业债券发
行申请部分企业进行专项核查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

〔２０１３〕１１７７号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

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１６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厅（局、委、办）：

为深入贯彻中发〔２０１８〕１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以下简称《意见》）各项部署，进一步加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力

度，做好２０１８年改革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定不移，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必然要求，既是现实之需，更是长远发展之要。自《意见》印发以来，各地积极落

实改革主体责任，以点带面，大胆探索，统筹协同推进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

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等各项工作。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改革实施面积累计达

到５２００万亩以上，改革实施范围稳步扩大，节水成效初显，探索形成了一批典型做法和经验。但

仍存在各地改革进展不平衡，“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尚未全面落实等问题，一些地区改革

认识不到位，改革台账尚未建立，实施计划不够细化实化，改革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了改革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改革涉及面广，推进难度较大，需

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当前，改革正处于点上突破、面上布局的关键阶段，各地要深化认识，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农业节水工作的“牛

鼻子”来抓，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住关键、统筹兼顾，切实加大

工作力度，落实好２０１８年各项改革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实效。

二、对标对表，狠抓２０１８年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各地要进一步对标对表《意见》确定的改革目标和任务，按照《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０８０号）提出的“十三五”期间改革具体要求，细化落实２０１８年度实

施计划，精心组织，大胆创新，突出改革重点，不断完善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

（一）严格落实２０１８年改革计划。根据各地２０１８年度改革实施计划，今年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７９００万亩以上（各地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见附件）。各地要尽快将计划新增面积分解到具体

市、县和灌区，落实到具体地块，不折不扣扎实推进，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见到实效。计划

２



新增改革实施面积的落实情况将作为２０１８年度改革绩效评价的重要考核内容。

（二）狠抓改革重点区域。“十三五”期间每年新增的２０００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上年被

批准认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要全部纳入年度改革实施计划，率先开展改革，力争打造改革样

板，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新建、改扩建农田水利工程要同步实施改革，建立促进农业节水

的体制机制。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

合开发等项目要同步推进机制建立，明确将计量设施建设、相关机制建立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内

容。缺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要率先完成改革任务，设

施尚不完善的要加快补齐短板，尽快推进改革。

（三）因地制宜设计改革方案。统筹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经济发展水

平、用水习惯等因素，借鉴成熟的改革经验，按照分类施策原则，积极探索创新，形成适合本地实际

的改革模式。计量设施建设方面，要合理细化计量单元，并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配备计量设施，可

选择量水槽、量水堰、量水标尺等设施或“以电折水”等方式，满足基本的计量需求，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精确计量；工程管护模式方面，可因地制宜选择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管理、水管单位专业化管理、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模式，建立健全农田灌排设施管护体制机制；定额

管理方面，要根据本地水资源禀赋合理制定和适时修订农业用水定额，缺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要

从紧核定用水定额，引导农民科学灌溉；农业水价方面，要抓紧制定水价调整方案，合理把握调价

幅度和节奏，用户承受能力相对较强的缺水地区和地下水超采区，要将水价一步提高到运行维护

成本水平，有条件的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奖补资金筹集方面，要多渠道、多方式落实资金，特别是

要加强对现有财政补贴、项目资金的整合与统筹使用，鼓励将奖补资金支出纳入财政预算；节水奖

励方式上，可选择现金返还、水权回购、节水设施购置奖补、优先用水等形式，调动用水户节水积极

性。

（四）协同配套推进改革实施。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以水价机制为核心，以奖补机制

为保障，以工程和计量设施建设为硬件基础，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为制度基础，以工程管护机

制为重要依托，统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形成促进农业节水的政策合力，避免单兵突进。要充

分利用设施节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等措施腾出的空间，及时推进水价改革，合理调整农业用水

价格，避免产生新的历史欠账。在提高水价的同时，要通过推进设施节水、农艺节水和管理节水，

促进省工省时和增产增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方式，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要高度重视，增强统筹能力，细化落实责任，加快完善上下联动、分级负责、激励有效、督

促到位的改革工作机制，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不断深化。

（一）建立改革台账。要尽快对本省（区、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梳理

３



各市、县和灌区种植结构、灌溉方式、工程状况、计量设施、水权制度、管护模式、供水成本、水价水

平、水费收取、财政补贴等方面的现状，明确需实施改革的总面积及相应改革任务，２０１８年底前完

成改革台账的建立工作，并将有关数据录入水价改革信息管理系统，制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明

确相应责任单位，加强对本省（区、市）改革工作的统筹。

（二）规范计划编制。今后，各地要于当年１２月底前正式下发下一年度改革实施计划，同时报

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以下简称“四部门”）。年度改革实施计划要明

确当年新增改革实施面积，包括全部当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和上年被批准认定的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面积，并将改革实施面积分解到各市、县和具体灌区；要制定当年改革重点任务清

单，给出量化指标，明确时间节点，全面落实改革责任。

（三）加强考核督导。四部门将根据２０１７年度绩效评价工作情况，研究完善《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各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改革绩效评价工作机制，进

一步发挥评价工作的导向激励作用。继续发挥重点联系制度作用，今年，发展改革委重点联系四

川、甘肃，财政部重点联系湖南、广东，水利部重点联系山西、福建，农业农村部重点联系黑龙江、云

南；各地也要相应建立省级部门与改革市县的重点联系制度，定期深入基层改革试点区域跟踪调

研，指导和督促地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附件：２０１８年各省（区、市）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附件

２０１８年各省（区、市）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单位：万亩

省份 ２０１８年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省份 ２０１８年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合计 ７９９５ 河南 ２００

北京 ８ 湖北 ６６

天津 ９８ 湖南 ３３

河北 ４００ 广东 １５

山西 ２３５ 广西 １００

内蒙古 ３１０ 海南 ４

辽宁 ６６ 重庆 ５５

吉林 ２２６ 四川 ３３６

黑龙江 ２６０ 贵州 ２０

上海 １００ 云南 ４００

江苏 １５００ 西藏 ４

浙江 ２７６ 陕西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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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７８ 甘肃 ３００

福建 ５１ 青海 ４３

江西 ４３ 宁夏 ７０

山东 １３５４ 新疆 ６２４

备注：上述面积含近两年尚未实施改革的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９４３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

命，核心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现就创新和完善促

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出台支持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北方地

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用电实行差别化电价政策，全面推行

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完善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政策，出台奖惩结合

的环保电价和收费政策，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迫切需要相比，还存在价格机制不够完善、政策体系不够系统、部分地区落

实不到位等问题，资源稀缺程度、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没有充分体现，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价

格机制没有真正建立。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创新和完善价格机制加以解决。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的窗口期。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

置、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全社会节约、加快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激发全

５



社会力量、共同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加快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

源环境价格机制，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促进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紧扣打赢蓝天保卫战、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着力创新和完善污水垃圾处理、节水节能、大气污

染治理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利益责任关系，引导市场，汇聚资源，助力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坚持污染者付费。按照污染者使用者付费、保护者节约者受益的原则，创新资源环境价

格机制，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抑制不合理资源消费，鼓励增加生态产品供给，使节约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成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

———坚持激励约束并重。针对城乡、区域、行业、不同主体实际，在价格手段可以发挥作用的

领域和环节，健全价格激励和约束机制，使节约能源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单位、家庭、个人的

自觉行动，形成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

———坚持因地分类施策。支持各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污染防治形势、产业结构特点，以

及社会承受能力等，研究制定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具体价格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基于更

严格环保标准的价格政策，更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三）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

成本内部化的作用明显增强；到２０２５年，适应绿色发展要求的价格机制更加完善，并落实到全社

会各方面各环节。

三、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

加快构建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价格机制，推进污水处理服务费形成市

场化，逐步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费基本覆盖服务费用。

（一）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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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污水收集和输送管网建设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并依据定期评估

结果动态调整，２０２０年底前实现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与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大体相当；具备污水

集中处理条件的建制镇全面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并同步开征污水处理费。

（二）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鼓励地方根据企业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

浓度、环保信用评级等，分类分档制定差别化收费标准，促进企业污水预处理和污染物减排。各地

可因地制宜确定差别化收费的主要污染物种类，合理设置污染物浓度分档和差价标准，有条件的

地区可探索多种污染物差别化收费政策。工业园区要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

（三）建立与污水处理标准相协调的收费机制。支持提高污水处理标准，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提高至一级Ａ或更严格标准的城镇和工业园区，可相应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长江经济带相关省

份要率先实施。水源地保护区、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区域特别是劣Ⅴ类

水体以及城市黑臭水体污染源所在地，要实行更严格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并相应提高污水处理

费标准。

（四）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在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探索建立

农户付费制度，综合考虑村集体经济状况、农户承受能力、污水处理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付费标

准。

（五）健全城镇污水处理服务费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通过招投标等市场竞争方式，以污水

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污水总量、污染物去除量、经营期限等为主要参数，形成污水处理服务费标

准。鼓励将城乡不同区域、规模、盈利水平的污水处理项目打包招投标，促进城市、建制镇和农村

污水处理均衡发展。建立污水处理服务费收支定期报告制度，污水处理企业应于每年３月底前，

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报告上年度污水处理服务费收支状况，为调整完善污水处理费标准提供参

考。

四、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

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２０２０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鼓励各地创新垃圾处理收费模式，提高收缴率。鼓励各地制定促进垃圾协同处理的综合性配套政

策，支持水泥、有机肥等企业参与垃圾资源化利用。

（二）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机制。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改

革，对非居民用户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等政策，提高混合垃

圾收费标准；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加快推进垃圾分类。鼓励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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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市场化运营，已经形成充分竞争的环节，实行双方协商定价。

（三）探索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已实行垃圾处理制度的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承受能力、垃圾处理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

标准，促进乡村环境改善。

（四）完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机制。按照补偿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成本并合理盈

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综合考虑区域内医疗机

构总量和结构、医疗废物实际产生量及处理总成本等因素，合理核定医疗废物处置定额、定量收费

标准，收费方式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医疗机构协商确定。加强工业危险废物和社会源危险废物

处置成本调查，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收费标准；在确保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全流程监

控，违法违规行为可追溯的前提下，处置收费标准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

建立健全补偿成本、合理盈利、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

制，保障供水工程和设施良性运行，促进节水减排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一）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步提

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全面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并同

步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完成农业节水改造的地区，要充分利用节水腾出的空间提高农

业水价。２０２０年底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缺水和地下水超

采地区，以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要率先完成改革任务。

（二）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形成

和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本

并合理盈利水平；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缺水地区二者比价原则上不低于３：

１。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三）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标先进企业，科学制定用水定额并

动态调整，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２０２０年底前要全面落实到位。缺水地区要从紧制定或

修订用水定额，提高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对“两高一剩”等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

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建立有利于再生水利用的价格政策。按照与自来水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则确定再生水价

格，推动园林绿化、道路清扫、消防等公共领域使用再生水。具备条件的可协商定价，探索实行累

退价格机制。

六、健全促进节能环保的电价机制

充分发挥电力价格的杠杆作用，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引导电力资源优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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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一）完善差别化电价政策。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

价格优惠政策。严格落实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等７个行业的差别电价政

策，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含市场化交易电量）实行更高价格。各地应及时评估差别电价、

阶梯电价政策执行效果，可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执行行业范围，提高加价标准，

促进相关行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能效水平、加速淘汰落后产能。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基于单

位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的差别化电价政策，推动清洁化改造。各地出台的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政

策应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二）完善峰谷电价形成机制。加大峰谷电价实施力度，运用价格信号引导电力削峰填谷。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在销售电价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峰谷电价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扩大

销售侧峰谷电价执行范围，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峰谷时段，扩大高峰、低谷电价价差和浮动幅度，

引导用户错峰用电。鼓励市场主体签订包含峰、谷、平时段价格和电量的交易合同。利用峰谷电

价差、辅助服务补偿等市场化机制，促进储能发展。利用现代信息、车联网等技术，鼓励电动汽车

提供储能服务，并通过峰谷价差获得收益。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推行居民峰谷电价。

（三）完善部分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２０２５年底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

电、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

费。

在推进上述改革任务的同时，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可再

生能源强制配额和绿证交易制度等绿色价格政策，对影响面大、制约因素复杂的政策措施可先行

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广。

七、狠抓政策落地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价格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

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生根。

（一）强化政策落实。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全面梳理现行资源环境价格政策落实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改进，对落实不力的要强化问责。对新出台的政策要建立落实台账，逐项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责任人，扎实推进。规范市场交易价格行为，强化价格信用体系建设，督促市场主体严格履

行价格合约。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评估，找准政策执行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及时调整完

善政策，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二）加强部门协作。推进绿色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与相

关部门加强协作，统筹运用价格、环保、财政、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合力，共推绿

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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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兜住民生底线。正确处理推进绿色发展与保障群众生活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

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完善并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采取有效措施，对冲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四）注重宣传引导。切实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将宣传工作与政策制定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同

研究、同部署、同落实，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强化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

共同责任，提高执行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将绿色发展的要求转化为自觉

行动，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

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就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是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推动景

区及旅游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景区门票价格监管，

对遏制门票价格过快上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门票价格管理和定价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依然

存在。一些地方过份依赖门票经济，门票价格“额外负担”过重问题突出；现行价格机制对不合理

定价行为有效约束不够，定价科学性、规范性亟待提高，导致部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水平被不

断推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消费增长，不利于发展全域旅游和旅游业转型升级。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公园等公共资源为全民共有，是弘扬传统文化、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依托这些资源建设的国有景区具有较强的公益属

性。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有利于理顺国有景区功能定

位，加快构建充分体现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国有景区运营管理体制机制；有利

于优化旅游环境，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充分释放旅游消费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有利于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旅游业加快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

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形成旅游业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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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良性循环。

二、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基本原则

坚持公益导向。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理念，以逐

步实现公共资源全民共享、景区服务费用游客合理分担为门票价格改革取向，将游客付费范围限

定在所享受的景区服务，充分体现公共资源建设的国有景区公益属性，促进大众旅游消费，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坚持科学定价。加强国有景区门票定价制度建设，以规范成本构成为核心，建立主要补偿景

区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合理成本并适当反映景区价值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政府和景区价格行为

科学化、规范化。

坚持有序推进。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景区规模等级差异，区分景区不同经营

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批推进，加快清理门票价格中的不合理负担，逐步创造条件推动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坚持公开透明。推行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管理程序公开、决策公开、结果公开、执行公开及景区

收支情况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主要目标

２０１８年，在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同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任务取得

明显成效。到２０２０年，以景区合理运营成本为基础，科学、规范、透明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

制基本健全，对促进景区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明显增强。

三、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国有景区，以补偿合理运营成本、保持收支总体平衡为改革方向，完善

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明确定价成本构成、规范定价程序、加强收支监管，提高定价科学性、监管有效

性。

（一）合理界定成本构成。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应严格限定在景区游览

区域范围内维持景区正常运营所需的合理支出，主要包括：（１）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保护支出；

（２）为游客提供基本游览服务所发生的设施运行维护、人员薪酬、财务费用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３）为游客提供基本游览服务所需的固定资产折旧。景区支出中依法应由各级政府承担部分，以

及与景区正常运营无关的支出，不得计入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各级政府提供的补贴和已通过单独

收费补偿部分，以及景区特许经营收入，应冲减景区门票定价成本。

（二）创新价格管理方式。各地区可根据景区实际情况，对其门票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

指导价。季节性较强的景区，可分别制定淡季、旺季门票价格，引导客流均衡分布，淡旺季票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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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合理比价关系。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可以采取价格上限管理方式，允许景区经营管理

者在不超过政府规定上限价格的范围内，根据旅游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价格水平。景区在

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淡旺季票价执行时间等，应当提前３个月向社会公布，并抄

报价格主管部门。

（三）严格履行政府定价程序。制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门票价格，应当严格按照《政府

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７号）等规定，履行定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

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价格决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告等程序。对以外地游客为

主的景区，可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或创新价格听证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景区经营管理者

拒绝提供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不完整提供资料的，定价机关可以中

止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按照从低原则核定成本。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可按有关规定采取简易程

序。景区实行免费开放的，应及时向社会公告，不需履行其他定价程序。

（四）建立定期评估调整机制。门票价格制定后，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门票价格执行情况进

行跟踪调查和监测，每３年进行一次评估，重点评估景区游客数量变化、运营成本变动、收支节余

等情况，以及社会各方面对门票价格的意见，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门票价格。鼓励引入第三方

机构开展评估。

（五）加强景区收支监管。加强景区门票收入及其他各类收入、支出监管，保证景区收入主要

用于景区运营所需合理支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国有景区运营状况、收支信息公开制

度，主动向社会披露相关信息，提高价格相关信息透明度。

（六）规范景区价格行为。所有景区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其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

置公示门票价格及游览服务内容（含优惠门票价格及优惠对象、优惠条件等），以及单独收费的相

关服务等价格；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其通票、联票价格及游览服务内容也应一并公示，通票、联

票价格应低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不得强制购买通票、联票，保障游客知情权、选择权。不得区

别本地外地游客设置两种门票价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各地区、各景区不得将各种门票、游

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

（七）加强景区门票价格监管。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强对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价格的监

管，及时依法查处景区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优惠政策、擅自涨价、通过捆绑销售变相涨价等

违法违规行为。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景区价格失信惩戒机制，将景区不

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通过大额回扣争抢客源等扰乱景区价格秩序行为，

作为景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各地区要按照本指导意见关于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原则要求，以认真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或成

２１



本调查、纠正违规不合理收支行为为抓手，确保２０１８年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取得实

效。

（一）突出重点。各地区要以利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公园等公共资源建设，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为５Ａ级，且现行价格水平较高的国有景

区为重点，科学制定方案，切实降低偏高门票价格，并积极推动４Ａ级及以下国有景区降价。对社

会反映集中、“高定价大折扣”等问题突出的景区，要进一步加大降价力度。

（二）抓住关键。各地区应重点围绕当前景区门票价格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开展定

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加大景区正常运营所需以外不合理支出的清理力度，相应降低门票价格。

重点清理规范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中央及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单之外，违规向景区或通过景区门票向游客收取的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或其授权管理单位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外，以各种形式、名义参与景区门票收入或经营利润

分成，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景区以外设施建设运行维护，或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补充地方财政收

入等。

（三）分批推进。各地区要尽早制定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工作方案，明确具体目标、

重点任务、时间节点，成熟一批、实施一批。对于受客观条件限制，降价难以一步到位的景区，以及

短期内拟先走一步实施降价的景区，要提出分步到位的方案并严格落实。各地区应确保于今年９

月底前降低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明显成效，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加快工作进

度。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总结降价工作取得的成效和问题，形成书面材料，于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承担主体责任。各省

（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责任

感和主动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全力抓，层层抓落实，

确保按时按质完成。

（二）加强协作、务求实效。各地区要建立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协作机制，及时研

究解决存在的问题。要认真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科学测算制定降价方案。要进一步加

强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持续做好价格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联动，优化政策组合，确保

平稳实施。各地区不得避重就轻、流于形式、敷衍搪塞；不得明降暗升，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提高

景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

（三）强化督导、狠抓落实。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定期调度督导制度，加强督察问效，及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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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情况，查找不足，改进工作，确保不折不扣完成预期目标。充分发挥典型引导和社会监督

作用，推广先进经验做法；对工作进展滞后的，要及时督导，限时推进，加快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相关部门全程跟踪各地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对有令不

行、进展迟缓的地区，组织专项督查。

（四）加强宣传、回应关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重点宣传完善景区门

票价格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对拉动旅游消费、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典型经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为开展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９８８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检院，

高法院，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加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管理，规范收费标准管理行为，提高收费决策的科学性和透

明度，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我们对２００６年印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

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

附件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对收

费标准的管理行为，提高收费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的申请、

受理、调查、论证、审核、决策、公布、公示、监督、检查等，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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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事业性收费（以下简称“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

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

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收费标准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制度。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省级政府”）的价格、财政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收费标准。未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单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收费标准。

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包括中央驻地方单位，下同），以及全国或者区域（跨省、自治区、直辖

市）范围内实施收费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审批。其中，重要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

应当由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审核后报请国务院批准。

除上款规定的其他收费标准，由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审批。其中，重要收费项目的收费标

准应当由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审核后报请省级政府批准。

第五条　地域成本差异较大的全国或者区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实施的收费标

准，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可以授权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审批。

专业性强且类别较多的考试、注册等收费，省级以上政府价格、财政部门可以制定收费标准的

上限，由行业主管部门在上限范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第六条　审批收费标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和效率的原则；

（二）满足社会公共管理需要，合理补偿管理或者服务成本，并与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

则；

（三）促进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发展的原则；

（四）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对等的原则。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对收费的实施和管理进行监督，可以拒绝缴纳和举报

违反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规定的收费。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八条　除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外，收费单位申请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

准，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向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或者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以下简称“价格、财

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的收费标准，由中央有关部门，省级政府或者其价格、财政部

门向国务院价格、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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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的收费标准，由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地市级人民政府或者其

价格、财政部门向省级政府价格、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第九条　申请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制定或者调整的收费标准方案、依据和理由，预计年度收费额或者近三年年度收费

额、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

（二）申请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的成本测算材料；

（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

（四）收费单位的有关情况，包括收费单位性质、职能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来源等；

（五）对收费对象及相关行业的影响；

（六）价格、财政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人应当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条　价格、财政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

定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告知申请单位；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应当一

次性告知申请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修改或者补充。

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不予以受理：

（一）申请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相抵触的；

（二）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明显不合理的；

（三）提供虚假材料的；

（四）超出价格、财政部门审批权限的。

对不予受理的申请，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审批程序和原则

第十二条　价格、财政部门受理申请后，可对收费成本进行审核，审查申请收费标准与收费单

位履行职能需要是否相适应，以及实施收费的操作性、社会承受能力等相关事宜。

价格、财政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收费成本审核。

第十三条　价格、财政部门可以采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

征求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四条　对符合规定申请的收费标准，应当根据收费的不同性质和成本构成特点实行分类

审核。

第十五条　行政管理类收费，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向被管理对象收

取的费用，收费标准按照行使管理职能的需要从严审核。其中，各种证件、牌照、簿卡等证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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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按照证照印制、发放的直接成本，即印制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及合理损耗等成本进行审

核。

证照印制费用原则上按照招标价格确定。全国统一印制，分散发放的证照，应当分别制定印

制证照和具体发放证照部门的收费标准。

第十六条　资源补偿类收费，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向开采、利用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者收取

的费用，收费标准参考相关资源的价值或者其稀缺性，并考虑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审核。

对开采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或者其他环境损坏的，审核收费标准时，应当充

分考虑相关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成本。

第十七条　鉴定类收费，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行使或者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检验、检测、

检定、认证、检疫等收取的费用，收费标准根据行使管理职能的需要，按照鉴定的场地费用、人员劳

务费、仪器设备折旧、流动耗材损耗及其他成本审核。

第十八条　考试类收费，即根据法律法规、国务院或者省级政府文件规定组织考试收取的费

用，以及组织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和职业资格考试收取的费

用，收费标准按照考务工作、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聘请监考人员等组织考试的成本审核。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的考试，可以分别制定中央有关单位向各地考试机构收取的考务费标

准和各地考试机构向考生收取的考试费标准。

第十九条　培训类收费，即根据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开展强制性培训收取的费用，收费

标准按照聘请师资、租用培训场地、编制培训资料、交通支出等培训成本审核。

第二十条　收费涉及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关系的，收费标准按照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审核。

第二十一条　其他类别的收费标准，根据管理或者服务需要，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审

核。

第二十二条　价格、财政部门原则上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６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收费标准审批决

定。申请单位同时申请设立收费项目和制定收费标准的，原则上在收费立项文件印发之日起６０

个工作日内作出收费标准审批决定。

对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根据听证的有关程序执行，听证时间不计入收费标准审批时限。

上述审批时限不包括上报国务院或者省级政府批准的时间。

因特殊原因超过审批时限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单位。

第二十三条　价格、财政部门审批收费标准的决定，以公文形式发布。主要内容包括：收费主

体、收费对象、收费范围、计费（量）单位和标准、收费频次、执行期限等。

第二十四条　初次制定的收费标准，可以规定试行期。试行期满后继续收费的，申请单位应

当在试行期满６０个工作日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重新申请收费标准，由价格、财政部门根据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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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和本办法规定重新审批。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五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价格、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审批的收费标准告知申请单位，

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收费单位应当在收费地点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计费

单位、收费依据、收费范围、收费对象、减免规定、监督举报电话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价格、财政部门应当加快建立收费标准执行情况后评估制度，对收费标准执行

情况进行监测或定期审核，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法律法规及国务院规定发生变化，或者收费成本、范围、对象等情况变动较大的，价格、财政部

门应当及时调整收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　收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收费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收费管理规定。

第二十九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业收费单位的指导，督促收费单位依法依规收

费。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收费单位违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价格、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

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一）擅自制定收费标准的；

（二）不执行规定收费标准和减免政策的，或者采取分解收费项目、增加收费频次、延长收费

时限、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或者停止执行的收费标准仍然收费的；

（四）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的；

（五）其他违反收费管理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审批收费标准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　各级价格、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收费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索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价格、财政部门在审批收费标准时，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成本审核、评估论

８１



证的，委托所需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５３２号）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等

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０５３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业

电价平均下降１０％的目标要求，现就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将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降低２５％、督促自备

电厂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等电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二、以上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三、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通过停征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扩大

一般工商业用户参与电力直接交易规模、从跨省跨区现货市场直接购买低价电量等方式，进一步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四、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规定，抓紧研究提出再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具体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于７月底前报我委（价格司）备案后实施。

五、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将今年以来国家部署的各项降价措施，

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不得挪作他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各项降价措施平稳实

施；要认真开展降价措施落实情况自查，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做好迎接第三方评估和国务院第五次

大督查的准备。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送我委（价格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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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有关情况的通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１３３号　　　　　二一八年八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厅（局、委、办）：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

２０１６
"

２号）精神和《关

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７
"

１０８０号）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以下简称“四部门”）在各地２０１７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自评

基础上，开展了部门联合评议，又对１４个省（区）进行了实地抽查，此后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综合评

定。从评定结果看，１８个省（区、市）获得优秀等次、１２个省（区、市）获得良好等次，具体见附件。

现将绩效评价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总体看，２０１７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步推进，省级层面工作责任基本落实，工作协调机制、

改革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已初步建立。多数省份能及时制定年度实施计划，报送改革相关信

息。各地进一步落实改革主体责任，遵循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以点带面，积极探索，协同推

进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坚持“先建

机制、后建工程”，进一步扩大改革实施范围。据统计，全国近８００个县（灌区）开展改革试点，改

革实施面积累计达到５２００万亩以上，其中２０１７年新增３０００万亩以上，改革面积稳步扩大，探索

形成了一批典型做法和经验。试点区节水成效初显，亩均节水约１００立方米，灌溉历时平均缩短

约２０％，水费实收率明显提高。

一、坚持发挥水价改革的关键作用，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共有１５个省份研究制定了农业水价成本核定和价格管理办法，６１２个试

点县（灌区）完成了农业供水成本监审工作，为水价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试点区平均农业水价

比改革前每立方米提高了０．０６元左右，多数试点区农业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部分地区达

到全成本水平。如山东省试点区农业水价从每立方米０．３４元提高到０．４１元，总体达到运行维护

成本水平；河南省试点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平均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０．２３元、０．７７元，均较改革

前提高４０％以上，基本达到全成本水平；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推行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用水量超过定额１０％以内的，每立方米加收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以上的，每立方米加收０．０４

元。在水价调整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坚持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通过推进设施节水和管

理节水、促进省工省时和增产增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方式，保障农民用水支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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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二、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完善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

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改革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工程建设和管护机

制。一是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力度推进农田灌排工程和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夯实改革硬

件基础。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采用ＰＰＰ模式筹集农业节水灌溉项目资金，引入社会资本

投资４７００多万元，占总投资的５１％；云南省陆良县通过整合涉农涉水资金，统一规划农田水利建

设项目，规范建设标准，形成改革合力。二是将计量设施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按照经济

适用的原则配备计量设施，科学设置计量单元，合理测算用水量，如陕西省在大型灌区末级渠系修

建量水标尺，每处费用仅１００元左右，与斗渠口的量水槽同步使用，实现用水计量到地头。三是加

大力度完善末级渠系管护机制，通过成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水管单位专业化管理等多种模式，明

确工程管护责任，解决末级渠系工程“有人建、没人管”的问题。一些市县探索通过购买服务，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运行管护，如山东省阳信县、海南省三亚市等地组建专业化公司，对农田

水利工程实行物业化管理，设施管护水平明显提升。

三、坚持花钱买机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各地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奖补资金，按照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因地制宜落实精准补贴

和节水奖励。据初步统计，２０１７年，各地共安排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约１０亿元。河南省在省

级财政预算中安排１６８５万元专项用于奖补，确保资金有出处、能落实。在精准补贴的具体操作方

式上，有些对定额内用水的提价部分予以补贴，有些对水管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用

予以补贴。在节水奖励方面，多数试点地区对农民定额内用水的节约部分，采用现金返还或水权

回购的方式进行奖励，还有一些地区以促进节水为导向，积极创新奖励形式。如河北省桃城县采

用按量提价、按亩返还的方式，对亩均用水量低于全县平均水平的农户给予奖励。浙江省鼓励实

行“一把锄头放水”，对管理到位、节水成效明显的放水员予以奖励，调动放水员精细化管理的积

极性，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坚持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健全用水管理机制

用水总量控制方面，各地结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积极建立农业水权制度，绝大多数

试点地区在明确农业用水总量和初始农业水权的基础上，将水权细分到用水单元，并颁发水权证。

如甘肃省已有６２个县明确了农业用水总量，其中有２３个已将农业水权划分到村或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定额管理方面，部分省份及时修订农业用水定额，并指导试点地区依据定额建立节水奖励

和分档加价机制，浙江省德清县还对试点灌区用水定额逐年递减，引导农民养成科学的灌溉习惯。

同时，一些地区结合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推广等工作，强化用水管理，如河北省结合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开展季节性休耕试点１２０万亩，推广冬小麦节水稳产配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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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５００万亩。

从各地实施情况看，绝大多数省份改革有序推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改革底数

不清、总体目标不明确，一些省份对改革实施范围、涉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精准补贴资金需求等

改革底数不清，拟定的改革实施面积明显偏小，尚未建立改革台账。二是改革计划编制尚需规范，

部分地区年度改革实施计划出台时间晚，改革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不到位，改革具体内容和措施

尚需进一步细化实化。三是“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改革要求未全面落实，不少省份在推进改革

的过程中仍存在重工程建设、轻机制建立的思想，在工程建设时，未同步建立健全水价机制、奖补

机制、建管机制和用水管理机制。四是对“花钱买机制”的改革理念认识尚不到位，不少地区将

“花钱买机制”简单理解为财政新掏钱，未考虑对现有财政补贴、项目资金的整合与统筹使用。五

是部分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仍需加快推进。

各地要高度重视上述问题，认真对标对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

见》（国办发
!

２０１６
"

２号），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切实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作为农业节水工作的“牛鼻子”来抓，按照近期四部门《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８
"

９１６号）有关要求，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因地制宜，狠抓落实，确保

２０１８年度改革实施计划按期完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价格认定复核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１３４３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规范价格认定复核工作，保障相关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价格认定规定》，

特制定《价格认定复核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价格认定复核办法

附件

价格认定复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认定复核工作，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价格认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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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５１号）等有关规定，结合价格认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复核，是指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涉嫌违纪违法案件、涉嫌刑事案

件价格认定时，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以下简称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并

提出复核的，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对下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

定机构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进行审核并作出复核决定的行为，以及国务院价格主管

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最终复核决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提出机关，包括原价格认定提出机关，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和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其

他司法机关。

第三条　价格认定复核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属地管辖、逐级复核”的原则。

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的复核事项。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复核决定为最终复核决定。

第二章　复核的提出

第四条　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提出机关收到价格认定结

论或者复核决定之日起６０日内，向作出该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的价格认定机构的上一级

价格认定机构逐级提出复核。

提出机关对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

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６０日内，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提出最终复核。

价格认定事项当事人对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提出机关

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的理由和依据，经提出机关认可后，由提出机关按规定提出复核。

第五条　对同一价格认定事项不得向已作出复核决定的价格认定机构重复提出复核。逐级

提出复核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经地市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复核决定后，又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

机构作出复核决定的复核事项，提出机关有确切证据证明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

的复核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提出最终复核，经审

核证据确凿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受理最终复核：

（一）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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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算错误的；

（六）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认可的其他需要最终复核的情形。

第六条　提出机关提出复核，应当提交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办理复核事项的价格认定机构名称；

（二）复核标的的名称、数量以及质量等基本情况，价格认定基准日，价格内涵；

（三）复核的异议事项；

（四）提出复核的主要事实依据和具体理由；

（五）提供材料的名称、份数；

（六）提出复核的日期；

（七）提出机关名称、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应当附原价格认定协助书、原价格认定结论书复印件。申请二次复核或

者最终复核的，还应当附原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原复核决定书复印件。

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应当加盖提出机关公章。

第七条　对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事实存在争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要求提出机关书面确认

或者提供相关专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

第三章　复核的受理

第八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提出机关提供的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在

１０个工作日内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复核。

受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复核受理通知书。

不予受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出具价格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不予受理复核：

（一）对非本行政区域内下一级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提出复核

的；

（二）超出复核申请期限的；

（三）价格认定复核申请书所提异议事项不属于价格认定范围的；

（四）提出机关没有明确提出复核的事实依据和具体理由的；

（五）提出复核的价格认定事项中，价格认定标的、基准日或者价格内涵与原价格认定协助书

或者复核申请书所载内容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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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事实存在争议，提出机关无法确认或缺少相关专业部门出具的

鉴定报告的；

（七）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已作出最终复核的；

（八）司法机关按照当时法律已经结案，且未进行另外司法程序的；

（九）其他不予受理复核的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书面告知提出机关补充相关材料：

（一）复核申请书内容不符合要求的；

（二）相关材料不齐全或者相互矛盾的；

（三）应当提供有效的真伪、质量、技术等检测、鉴定报告而未提供的；

（四）提出复核时，原价格认定标的已灭失或者其状态与基准日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提出机

关未确定其基准日状态的。

补充材料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充的事项和合理的补充材料期限。补充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

计入受理审查期限。

提出机关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足相关材料或者对有关事项予以明确后，符合价格认定受理

条件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及时受理。提出机关未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补足相关材料或者对有关

事项予以明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复核后，应当及时告知原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机

构，原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机构应当及时向办理复核的价格认定机构提供原价格认定

档案或者价格认定复核档案。

第四章　复核的办理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受理复核后，应当指派至少２名价格认定人员办理复核。承办复核

工作的价格认定人员应当熟悉价格认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技术规范，具有价格认定岗位的工

作经验，参加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组织的价格认定复核岗位培训且考核合格。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受理复核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定

期限内作出。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提出机关提出的异议事项及相关部分进行复核。价格认定

机构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不受异议事项限制，对原价格认定涉及的其他内容进行复核。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原价格认定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要或者提出机关提出申

请，价格认定机构可以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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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以及二次复核、最终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

应当进行集体审议。集体审议人员范围由价格认定机构根据有关规定明确。

第五章　复核决定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完成价格认定复核事项后，应当向提出机关出具价格认定复核决定

书，决定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或者决定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并作出

新的价格认定结论。

第十八条　原价格认定或者复核程序符合规定，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适用依据正

确、选用方法适当、采用参数合理并且测算准确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维持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

核决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撤销原价格认定结论或者复核决定，并作

出新的价格认定结论：

（一）程序不符合规定的；

（二）适用依据错误的；

（三）选用方法不当的；

（四）采用参数不合理的；

（五）测算错误的；

（六）具有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条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复核的范围及内容；

（二）复核过程要述；

（三）复核结论；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加盖价格认定机构公章。价格认定复核决定书应当抄送原价格认

定机构和价格认定复核机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涉嫌违纪违法案件、涉嫌刑事案件以外的其他事项的价格认定复核办法，另行

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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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

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８〕７８７号　　　　　二一八年七月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为切实把《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１０％的要求落实到位，我委分别下

发了《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８
"

５００号）、《关于电力行业

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８
"

７３２号），部署了５项降价

措施。各地高度重视，积极落实，已取得初步成效。为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

职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优化服务，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

电网企业提供的输配电及相关服务发生的费用应纳入输配电成本，通过输配电价回收，不得

再以其他名义向用户变相收取费用。取消电网企业向电力用户收取的变电站间隔占用费、计量装

置校验费、电力负荷管理终端设备费等收费项目；取消可以纳入供电基本服务的电卡补办工本费、

复电费、更名过户费等收费项目，以及与之服务内容相似的其他垄断性收费项目。电网企业已为

电力用户提供计量装置校验、复电服务超过三次且不属于电网企业责任的，由用户承担相关费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监管，进一步清理电网企业收费，降低工商企业用电成本。确需保

留的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按照地方定价目录和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严格管

理并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没有列入清单的项目，一律不得收费。

二、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目前，一些地方

的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象，国家多次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的措施未能得到有效传递和落实，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规范，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

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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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备改造为一户一表条件的电力用户，电网企业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并按照

目录销售电价结算。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续实行转供电的，转供电主体要将今年以来的降价

政策措施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电网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清理规范转供

电环节加收的其他费用，纠正转供电主体的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的行为。

三、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

（一）加快退还用户临时接电费。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电网企业于今年７月底前全部退

还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确因用户销户等原因无法退还的，电网企业应在营业网点、

当地主要媒体上依法公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在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仍无法退还的，

冲减省级电网输配电准许收入。

（二）开展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和系统备用费政策落实情况检查。

省级电网企业要于７月底前将本地区并网自备电厂名单（区分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和其他两

类）、系统备用费减免政策落实情况、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征缴详细情况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尚未

落实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电网企业尽快落实到位。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１０％是《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是必须坚决

完成好的重大任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照我委文件要求，加大工作

力度，加快工作进度，狠抓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更加有效的办法，切实增

强一般工商业用户获得感。

（二）协调配合。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工作要求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电网企业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做好宣传解释，务求取得实效。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主

动向省级政府减负办汇报沟通，及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说明相关政策落实效果。

（三）落实责任。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加

强对各级电力公司的指导。对于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通报批评。

（四）加强监管。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转供电加价行为的监管，建立相

关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将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等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外公示。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于８月底前将降价措施执行和落实情况报我委（价格司），我委将于９月

组织专项工作小组赴部分地区开展重点督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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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当前汛期市场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

市监价监［２０１８］３５号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切实加强汛期市场价格监督检查，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保持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切

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价格监管，严查价格违法行为

（一）加强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加强粮油肉禽蛋菜奶盐水等生活

必需品市场价格监管，组织力量开展市场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因自然灾害导致生活必须

品供应偏紧、价格上涨较快的商品，加大检查频次，协同相关部门组织生产供应，严肃查处囤积居

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二）加强生活服务业价格监管。密切关注医疗、餐饮、停车等领域的价格情况，以市场重点

检查、提醒告诫、政策宣讲等方式，指导经营者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工作，规范经营服务行为；

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严格履行价格承诺，依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价外加价、不履行价格承

诺、借汛期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

（三）加强交通价格监管。加强对交通运输、车辆救援服务和高速公路收费的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违规涨价、价外收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四）加强能源价格监管。要加强对成品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价格检查。重

点关注价格变化、库存数量、库存周期变化等情况。对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提供服务的单位，

存在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推动能源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加强商业零售价格监管。加强对线上线下商品零售企业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价格法律

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完善促销方案，规范价格行为Ｃ要对大型购物中心、商场超市以及消费者举

报、新闻媒体反映集中的经营者进行重点检查，依法查处虚构原价、误导性价格标示、不履行价格

承诺等违法行为。

二、充分发挥全国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作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借助全国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做到

监管精准定位、举报实时处理，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举报量增多、反映集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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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立即组织专项整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Ｏ健全举报应急响应机制，接到突发事件举报要规范答

复内容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做到现场指挥、实时取证、稳妥处置，切实维护

群众利益。健全应急监管预案和工作机制，统筹安排各级应急执法力量和执法装备，一旦发生异

常天气情况或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监管预案，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规范。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汛期价格平稳

（一）细化实施方案。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细化监管调控措施，完善应急机制，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要求，精心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严格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一

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传导责任，落实到人。

（二）加强市场价格重点检查。当本地出现自然灾害时，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各级价

格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要亲自带队，深入市场一线开展价格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违法性质严重、

社会影响较大、屡查屡犯的经营者，依法从重处罚，及时曝光一批价格违法典型案件，形成对价格

违法行为的有效震慑。

（三）加强舆论引导。做好汛期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新媒体等

多种媒介正面宣传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加强价格舆情监测，全面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发布真

实信息，澄清网络谣言，维护稳定的市场价格秩序。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２０１８年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

国市监明电［２０１８］３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深

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中秋、国庆将至，为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优化节日市场消费环境，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现就加强节日期间市场价格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彰显机构改革成效，高度重视节日监管工作

今年中秋、国庆是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之后的首个长假。保持节日期间市场价格稳

定、确保群众过好两节，对于彰显市场监管体系改革成效、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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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各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着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物价运行总体平稳，重要商品

和服务市场供应充裕，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中秋、国庆来临，节日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费者大

量跨区流动，是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出现价格违法行为的多发期，影响城乡居民的节日生活。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树立底线思维，加强民生重点价格领域的监管，周密部署节日监

管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及时妥善化解价格矛盾纠纷，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市场氛围。

二、强化价格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动态

各地要密切关注消费量大的粮油肉禽蛋菜奶盐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当地居民节日消费特色商

品的市场和价格变化，加强价格监测和分析预警。一旦发现市场波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

采取措施有效化解。要加强对生活必需品批发零售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大对商超、农贸市场等与

群众日常消费密切相关场所的监测频次和监管力度，督促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三、加强重点领域检查，营造良好节日消费环境

（一）加强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监管。景区门票价格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高度重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了今年“十一”前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工作。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照各省降价景区名单和已出台的降价政

策，对景区门票价格集中开展一次检查。重点查处国有景区不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或浮动幅

度、擅自增设收费项目、通过违规设置“园中园”门票等形式变相提高门票价格、高定价大折扣、捆

绑销售、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优惠措施、价外加价、强制代收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查出

的典型价格违法案件应立即予以曝光。

（二）加强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监管。受季节变动、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等影响，近

期，一些地区蔬菜、猪肉等生活必需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波动。民生无小事，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切实加强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监管，配合相关部门抓好稳定生产和市场供应工作，组织力量开展

市场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对供应偏紧、价格上涨较快的猪肉等商品，加大检查频次，严肃查处囤

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三）加强住房租赁和房地产领域价格监管。中秋、国庆适逢住房租赁和商品房销售旺季，各

地要密切关注房地产企业、中介公司及住房租赁相关企业价格行为，严厉整治房租价格串通、囤积

出租房源、捏造炒作虚假信息哄抬房租、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发布误导性价格信息、不明码标

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加大对在售热销楼盘和房地产中介明码标价情况的巡查力度，对未按规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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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套一标”等损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查处，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营造公

开、透明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秩序。

各地要切实做好旅游业其它环节价格监管，着力规范餐饮、住宿、购物、观光、娱乐、停车等环

节的价格秩序，指导经营者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工作，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要加强对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交通运输价格检查，严肃查处违规涨价、价外收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

违法行为。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和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要创新监管手段和工作方法，加强对线上线下商品零售企业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价格法律法

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完善价格促销方案，依法查处虚构原价、误导性价格标示、不履行价格承诺等

违法行为。

四、高度重视应急监管，积极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作用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各地要切实提高敏锐性和敏感度，高度

重视灾害天气与节假日叠加形成的市场价格监管压力，进一步健全节日期间应急监管预案和工作

机制。要借助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做到监管精准定位、举报实

时处理，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举报量增多、反映集中的问题，立即组织专项整治，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突发事件举报要规范答复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

理，确保价格举报投诉及时妥善办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小纠纷变为大事件。统筹安

排各级应急执法力量和执法装备，加强节日期间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值班制度。对于市场价格异

动和重大突发性价格事件，及时上报总局（价监竞争局）。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两节价格秩序良好

各地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周密制定两节工作实施方案，

细化监管措施，完善应急机制，精心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同

志要亲自带队，深入市场一线开展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形成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有效震慑。要做

好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新媒体等多种媒介正面宣传引导，形成良好

社会预期。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加强节日期间舆情监测，妥善处理舆论热点事件，及时澄清网

络谣言，快速回应社会关切。要依法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件，震慑不良商家和价格违法经营者，营

造诚信兴商氛围，确保节日价格秩序平稳有序。

请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前向总局（价监竞争局）报送当地两节市场价格

监管工作总结及查处的典型案例（其中景区门票价格案例不得少于两件）。对两节监管工作成效

突出的省（区市），将进行通报表扬。

邮箱：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ｅｒｃｈ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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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保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医保局

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

国卫医发［２０１８］２１号　　　　　二一八年八月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局）、财政（务）厅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中医药管理局，福建省医保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４号）精神，缓解我国麻醉医师短缺问题，加强麻醉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医疗服

务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医保局制定了《关于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意见》（可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官网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意见

麻醉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麻醉科是体现医疗机构综合能力的重要临床专科。加强

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适应

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缓解我国麻醉医师短缺问题，促进麻醉人才队伍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和

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麻醉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增加麻醉医师数量，优化麻醉专业技术人

员结构。扩大麻醉医疗服务领域，创新推广镇痛服务，满足麻醉医疗服务新需求。通过完善麻醉

医疗服务相关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确保麻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

（二）主要目标。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 ９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提高到

０．６５人；到２０３０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１４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接近１人；到２０３５年，麻醉

医师数量增加到１６万，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达到１人以上并保持稳定。麻醉医师与手术科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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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配比更加合理，岗位职责更加明确，麻醉与镇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质量、

更加舒适的医疗服务。

二、加强麻醉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

（三）增加麻醉医师培养数量。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以临床岗位需求为导向的人才供需平衡机制，坚持以需定招、以用

定招。稳定麻醉学本科专业招生规模，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中加强医学生麻醉学相关知识与

能力的培养，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单独开设麻醉学专业课程。逐步加大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招收力度，合理调控各专业招收比例，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以中西部地区、地市级以下医疗机构

在岗麻醉医师队伍为重点，加强针对性继续医学教育培训。

（四）优化麻醉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增设麻醉科护士、技师等辅助人员岗位设置。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麻醉科配备麻醉科护士，在麻醉医师的指导下从事围手术期护理、疼痛患者管理，以及麻

醉相关的设备、耗材、药品、文档信息整理等管理工作。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配备麻醉科技师，

从事麻醉相关设备保养、维护与维修。

三、拓展麻醉医疗服务领域

（五）优化手术相关麻醉。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手术麻醉服务，开展与日间手术相适应的

麻醉工作。积极推动围手术期急性疼痛治疗，加强术后监护与镇痛，加快患者术后康复进程。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开设麻醉科门诊和麻醉后重症患者的监护室，麻醉科门诊开展住院手术、日

间手术、门诊和住院患者有创诊疗操作前的麻醉评估、预约、准备，并提供手术风险评估、术前准备

指导、术后随访和恢复指导等服务。

（六）加强手术室外麻醉与镇痛。在保障手术麻醉的基础上，医疗机构要积极开展手术室外

的麻醉与镇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舒适诊疗的新需求。优先发展无痛胃肠镜、无痛纤维支气管

镜等诊疗操作和分娩镇痛、无痛康复治疗的麻醉，开展癌痛、慢性疼痛、临终关怀等疼痛管理。通

过医联体将疼痛管理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探索居家疼痛管理新模式。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

以开设疼痛门诊，提供疼痛管理服务。

（七）加强麻醉科护理服务。手术室护理服务由麻醉科统一管理。麻醉科护士要加强对麻醉

患者的护理服务，配合麻醉医师开展麻醉宣教、心理辅导、信息核对、体位摆放、管道护理、患者护

送等工作，提高麻醉护理服务专业化水平。

四、保障麻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

（八）提升麻醉医疗服务能力。将增加麻醉资源供给作为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重点，支持县级、地市级医疗机构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麻醉科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麻

醉科和手术科室设置情况、无痛医疗服务需求情况，增加麻醉相关医务人员数量，成立麻醉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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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亚专科。不断提高麻醉科医师急救服务水平，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镇静、镇痛和生命支

持。

进一步完善临床路径、诊疗指南中的麻醉相关内容，制定麻醉技术操作规范，重点增强疑难危

重患者的麻醉医疗服务能力。提高麻醉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效率。

（九）加强麻醉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加强麻醉医疗质量控制，完善麻醉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应用信息化手段加强麻醉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反馈，持续提升麻醉医疗质量。加强省、地市两级麻

醉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建设，完善质控体系组织架构，加强麻醉专业质控人才培养。医疗机构要加

强麻醉科、麻醉门诊、疼痛门诊医疗质量管理，健全工作制度和技术规范，优化服务流程，保障患者

安全。

五、提高麻醉医务人员积极性

（十）理顺麻醉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将麻醉医疗服务价格纳入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综合考

虑，统筹推进，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疾病严重程度、手术

时间、患者年龄特殊性、医务人员专业能力培育投入等因素，合理测算手术麻醉成本，理顺比价关

系，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加快新增麻醉医疗服务收费项目的审批。做好价格调整、医保

支付和医疗控费等政策衔接，保证患者基本医疗费用负担总体不增加。

（十一）调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比。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医院用人自主权，实

现按需设岗、按岗位管理。合理调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比，使麻醉科医师与手术科室医师比例

达到合理范围，科学调整麻醉医师工作负荷，确保医疗安全。三级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和手术科

室医师比例逐步达到１：３。二级及以下综合医院可以根据诊疗情况合理确定比例，但不低于１：５。

专科医院根据需要合理确定比例。医疗机构招聘麻醉科医师时，应当强化麻醉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要求，淡化对学历、论文等要求。

（十二）增强麻醉医务人员职业吸引力。在岗位聘用、评优评先以及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和收

入分配中，要充分考虑麻醉工作特点和技术劳务价值，向麻醉科医务人员倾斜。为麻醉医务人员

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缓解麻醉医务人员压力，充分调动麻醉医务人员拓展服务领域的积极

性。

六、切实做好麻醉医疗服务组织实施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麻醉医疗服务工作，将其

纳入健康中国建设和深化医改的重点工作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衔接，密切协作配

合，强化落实责任，完善配套措施，统筹推进。各地要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前，制定麻醉医师培养规

划和加强麻醉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取得实效。

（十四）强化部门协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加强麻醉医务人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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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推动开展规范化的麻醉医疗服务，加强服务监管，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指导公

立医院完善内部分配机制，鼓励麻醉医师多点执业，调动麻醉医务人员积极性。教育部门要加强

麻醉学专业医学生培养力度。财政部门要落实投入责任，进一步加大对麻醉医师培养与使用激

励、麻醉临床专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医疗保障部门与价格监管部门要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统筹

做好麻醉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监管工作。医疗保障部门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麻醉医疗服务项

目纳入支付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十五）加强宣传督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麻醉医疗服务工作的宣

传，充分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政策解读，加强麻醉相关健康宣教，为落实各项政策措施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重点工作跟踪和定期督导制度，强化政策指

导和督促检查，及时总结经验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电能

替代项目电价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０７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为维护电能替代电价政策严肃性，大力推进电能替代工作，经商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能源

局，现将我省电能替代项目电价政策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燃煤（油、柴、气）锅炉窑炉改电的电能替代项目，其电量全部通过

电力市场化交易，并按每千瓦时０．３８元标准实行预结制，之后根据实际交易结算价据实退补，不

因电力交易结算时间延后而不合理增加电能替代项目用电负担。

二、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上述要求，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前，对已按目录销售电价收取

电能替代项目电费的，改按第一条要求的预结制电价标准进行预结算和预清退。电能替代项目电

价不与偏差考核挂钩。

三、未纳入四川电网输配电价同价测算范围的省电力公司县级供电公司、省属电网以及其他

地方电网供区的电能替代项目到户电价由市场交易电价、输配电价及过网费组成，其中输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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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单一制０．１０５元／千瓦时（含线损），过网费按不超过０．０３元／千瓦时（含线损）标准执行。

四、电能替代项目新建及改造完成并通过市（州）相关部门和属地电网企业验收合格后，四川

电力交易中心应无条件据此及时对电能替代项目用户进行市场化交易注册工作。

五、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杜绝乱收费行为，降低企业成本负担，及时

做好预结制电费工作，并加大宣传解释工作力度，助力绿色经济发展，确保用电秩序和社会稳定。

请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做好电能替代监督检查有关工作，及时报告有关重大情况和问题。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２２号　　　　　二一八年七月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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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９２０５ ９５０５ ７．０４ ９３０５ ９６０５ ７．１１ ９４０５ ９７０５ ７．１８

９２＃汽油 ９７７５ １００７５ ７．５１ ９８７５ １０１７５ ７．５８ ９９７５ １０２７５ ７．６６

９５＃汽油 １０３４６ １０６４６ ８．０９ １０４４６ １０７４６ ８．１７ １０５４６ １０８４６ ８．２４

０＃车用柴油 ８１８０ ８４８０ ７．２１ ８２８０ ８５８０ ７．３０ ８３８０ ８６８０ ７．３８

－１０＃车用柴油 ８６８９ ８９８９ ７．６４ ８７８９ ９０８９ ７．７３ ８８８９ ９１８９ ７．８１

０＃普通柴油 ８１８０ ８４８０ ７．２１ ８２８０ ８５８０ ７．３０ ８３８０ ８６８０ ７．３８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

调整相应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２４号　　　　　二一八年七月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８〕７３２号）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我省电网企业相关电力价格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电网（含２０１６年及以后新改制供电公司）“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别用电目录销售电

价每千瓦时下调２．０６分钱，“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输配电价和趸售工商业电价同步下调。四

川电网供区内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

销售电价水平和构成暂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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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四川电网供区内未与直供区同价的低价区，暂不调

整。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利用本次趸售工商业用电降价空间，尽快同步制定地方电网“一般工商

业及其他”用电电价调整方案，并报我委备案；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

力公司，以及川煤集团四方电力公司）调价方案由我委另行发文明确。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舆情

监测、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２．四川电网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３．四川电网趸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１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一般工
商 业 及 其
他用电

０．４１６２ ０．３９１９ ０．３６７６

二、大工业
用电

０．１９９８ ０．１７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９ ３９ ２６

注：１、表中电价含增值税、线损及交叉补贴，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输配电价水平按上表执行，并按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的具体征收标准以现行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征收标准为准。其他电力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

策。过渡期间，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暂按原标准执

行；留存电量、富余电量、电能替代等输配电价按专项文件执行。

　 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综合线损率按６．４０％计算，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６．４０％带来的风险由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承担，低于６．４０％的收益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用户各分享５０％。

附件２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２２０
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
容量

（元／千伏安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合表居民用电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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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户一表”居民用电

其中

月用电量 １８０千瓦
时及以内部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１８０至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超过 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７８６９ ０．７７１９ ０．７５６９

三、大工业用电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７４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７４ ３９ ２６

四、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６０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４０１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２５２１ ０．２４２１ ０．２３２１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
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１．７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
还贷资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
１．８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附件３

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县级趸售 县以下趸售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一、居民生
活用电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７８４

二、工商业
用电

０．５８８９ ０．５７８９ ０．５６３９ ０．６０８９ ０．５８８９ ０．５７３９

三、农业生
产用电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其中：贫困
县 农 业 排
灌用电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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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工商业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

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

调整相应降低省属电网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０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日

相关市（州）发展改革委，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我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２４号），现将省属电网相关电力价格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司、川煤集团四方电力公司）“一般

工商业及其他”类别用电（含未并价的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用电，下同）销售电价

与省级电网下调后的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电价的价差达到每千瓦时２．０６分及以上

的，每千瓦时下调２．０６分钱；未到达的按实际幅度调至与下调后的省级电网一致。省属电网供区

内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下调后的现行省级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销售电价水

平和构成暂维持不变。

二、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三、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省属电网销售电价调整表（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

省属电网销售电价调整表

单位：分／千瓦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
市（州）

调整类别 下调额度

１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
限公司

２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美姑电力有
限公司

凉山

商业用电 ２．０６

商业用电 ２．０６

商业用电 ２．０６

４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龙源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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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四川能投宜宾电力有限公司

６ 四川能投筠连电力有限公司

７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

８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９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县城、农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
电、农村变台总表价

２．０６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２．０６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非普工
业用电

０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２．０６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２．０６

商业用电 ２．０６

１１ 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１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渠县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开江明月电
力有限公司

达州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１４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商业用电 ２．０６

１５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 四川省平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

１７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
限公司

广元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１８ 四川省水电集团江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都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１９ 华蓥市地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２０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资中龙源电
力有限公司

内江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２１ 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

（合江县）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２．０６

２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德格格萨尔
电力有限公司

甘孜 商业用电 １．３１

２３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广安
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
业、商业用电

２．９１

注：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下调额度含第一批降价措施下调额度０．８５分／千瓦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明确城市
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职业病诊断鉴定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２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９９号）、《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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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川财综〔２０１７〕３５号）等规定，经研究，现就我省城市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职业病诊

断鉴定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城市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原则上应按照道路类别、占道性质、占道时间以及有效控制和减

少占道行为等因素制定收费标准。具体收费标准，由市（州）、县发改、财政部门制定。

二、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一）我省职业病诊断鉴定收费标准首次为２０００元／例，再次诊断鉴定为３０００元／例，费用由

用人单位支付。

（二）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中，抽取或聘请外地专家的，其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

费按照财政部门制定的差旅费标准由职业病鉴定机构另行收取。

鉴定工作中，需要鉴定工作中，需要到外地调阅诊断、鉴定资料的，工作人员发生的住宿费、交

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按照财政部门制定的差旅费标准由职业病鉴定机构另行收取。需要进

行医学检查的，其费用由医疗卫生机构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据实收取。

三、我省城市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职业病诊断鉴定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收入应全额

缴入同级财政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时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四、相关收费单位要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和门户网站对城市道路占用及挖掘修复费、职业病

诊断鉴定费的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自觉接受财政、价格、审

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期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８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已发生多次强降雨过程，个别地方降特大暴雨，造成部分山体滑坡、房屋

倒塌、农作物受灾、公路河堤等基础设施受损，成都、绵阳、德阳、广元、阿坝等８个市（州）约６２万

人受灾。据气象部门预报，强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叠加美国发动贸易战影响，市场保供稳价压力有

所增大。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保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重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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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和价格稳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现就进一步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

好态势，重要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充裕，价格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但同时也要看

到，今年入汛以来，极端恶劣天气增多，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美国挑起贸易战加大了物

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各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形势研判，坚持把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作为价格

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强化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妥善管理市场预期，切实加强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

格调控，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强化价格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大宗商品、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

格变化，重点加强对粮、油、肉、蛋、奶等价格的监测分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要迅速

预警。一旦遭遇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启动市场价格应急监测，增加相关人力、物力配置，加大监

测频次，及时掌握市场价格情况，并同步报当地人民政府和省发展改革委。

三、保持市场价格稳定。积极会同、配合相关部门深入市场和生产一线，充分了解重点商品特

别是民生商品的市场供求、货源渠道、品种结构、库存变化、价格走势等，加强组织调度，强化市场

调节，做到心中有数。结合当地情况充实重点民生商品政府储备，健全投放机制，增强市场价格调

控能力。建立平价商店的地方，要组织好民生商品的货源供应，做到不断档、不脱销，坚持平价销

售。

四、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巡查，重点检查粮、油、肉、蛋、奶、菜等

农副产品和相关防汛救灾物资价格情况。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趁恶劣天气、自然灾害之机，串通

涨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以次充好、变相涨价等违法行为，对典型案件予

以公开曝光。要采取提醒、告诫等方式，敦促生产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共同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五、提升应急调控能力。高度重视近期重点商品特别是民生商品市场和价格稳定，提前制定

完善价格应急调控预案，健全值班值守应急工作机制，提升市场价格突发情况应急处理能力。一

旦发生重点商品市场和价格异常波动，要第一时间启动预案，组织开展应急市场价格调控，促进市

场和价格稳定。

六、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认真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根据

当地物价走势，提前做好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准备工作，一旦达到启动条件及时发放，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七、加强信息发布引导。加强重点商品特别是民生商品市场和价格信息发布，积极宣传市场

供给充足、价格将保持平稳运行等情况。市场和价格异常波动时，要及时解读价格变化，客观分析

价格变动趋势，澄清不实报道，稳定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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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天府新区

通用航空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９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报批学历教育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通航校字〔２０１８〕１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航空

运输类、航空装备类专业１３５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德阳城市轨道

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０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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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关于制定学生学费收取标准的相关请示》（德阳城轨院〔２０１８〕３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１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省管旅游景区：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规范景区门票价格秩序，营造良

好旅游消费环境，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转发你们。同时

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重要意义。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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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通过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国有景

区功能定位，推动建立全域旅游经济，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各地各旅游景区要高度重

视，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决贯彻落实。

二、压实责任，确保完成国家布置的工作任务。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承担

主体责任。各级发改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会同相关部门，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实

施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狠

抓落实，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三、强化担当，务求景区门票降价取得实效。各地在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同

时，做好权限范围内景区门票价格规范工作，确保今年９月底前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任务

取得明显成效。并将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形成书面材料，于１０月底前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注：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２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学生收费相关事宜的请示》（江阳城建院〔２０１８〕１０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９６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０５００元／年·生；艺术

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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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３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核准我院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眉山药院〔２０１８〕６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医药

卫生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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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４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报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天信职院发〔２０１８〕８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航空

类专业１３５００元／年·生；艺术类、医药卫生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天府新区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５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学生收费相关事宜的请示》（天府航旅院字〔２０１８〕６号）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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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航空

运输类专业１３５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６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学费标准的请示》（科贸院字〔２０１８〕２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同意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航空

类专业１３５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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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继续维持现行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９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５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及四川省成本调查监

审局《关于暂缓对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实施定价成本监审的函》和收费标准试行情况，经研究，

你院继续维持现行收费标准：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８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科类专业９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

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有效期五年。在有效期内，如国家和省对民办学历教育收费政策有新规定，按新政

策规定执行。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１号）同时废止。

１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自备电厂系统备用

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６９号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发

改经体〔２０１５〕２７５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

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９５号），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自备电厂监督管理，按照自备电

厂企业与电力用户公平负担原则，现将我省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有关政策明确

如下。

一、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四川电网供区内利用生产过程中余热、余气、余压发电的企业自备

电厂免缴系统备用费，其余企业自备电厂均统一按每千瓦时０．０２元（含税，下同）的标准缴纳系统

备用费。

二、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对四川电网供区内所有企业的自备电厂（含余热、余气、余压自备

电厂）暂按每千瓦时０．０１５元标准征收政策性交叉补贴，其电价空间用于降低全省一般工商业电

价。

三、省属电网供区内企业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及交叉补贴收费标准，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四、《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企业新建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函〔２０１４〕２９１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缴纳备用费有关问

题的复函》（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２８６号）等文件中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以本通知为

准。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

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９５号　　　　　二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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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一般工商业电价执行的透明度，切实减轻广大用户的电费负担，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

格〔２０１８〕７８７号）精神，经研究，现就我省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严格贯

彻落实。

一、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目前，我省商

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象，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８〕７８７号

文明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收的其他费用，纠正转供电主体不合理加价、未

执行价格主管部门电价政策的行为。

二、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经营者，应以转供用户每月电量和我委所公

布的转供电用户电价计算办法（详见附件）据实计算收取电费。对于参与直接交易的转供体，应

按照直接交易形成的到户销售电价计算转供电用户电费，若直接交易电费结算时间滞后，在电网

企业清退直接交易降价金额后，及时传导给转供电用户。对于执行大工业目录销售电价或大工业

输配电价的产业园区用电，向电网企业缴纳的基本电费，按照电量或容量进行合理分摊。

三、为简便透明，转供体的用户（租户）线损电价暂统一按６％计算。线损可计入物业管理费，

也可随电费一并收取，且需在电费发票上单列表示。

四、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涉及转供电场所的公共电费（包括公共照明、电梯、

给排水、公共空调、停车场等所有公共设施用电电费）、转供电经营者物业办公等自用电费、以及转

供电配电设施运维费（包括人工、设备、材料、调试、维护、检测等费用），一律不得以电费的名义向

用户（租户）收取，应纳入物业管理费收取。同时，转供电经营者向转供电用户抄表计费的时间，

应调整为和供电企业向转供电经营者抄表计费的时间一致。

五、各转供电经营者应对转供电用户（租户）、转供电场所公用设施等公共用电、转供电经营

者物业办公等自用电分别安装合格的计量装置，尽量使用具有峰平谷分时计费功能的电能表，原

则上应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实现转供电用户（租户）与转供电场所公用设施等公共用电、转供电经

营者物业办公等自用电分别计量、准确计费。各地供电公司应当大力协助。

六、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经营者应按上述规定向转供电用户（租户）

收取电费，并认真做好价格主管部门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执行工作。转供电经营者要严格按照

价格主管部门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５月１日、７月１日及以后分别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文件规定，

将降价后减少的电费相应向转供电用户（租户）及时清退。

七、各市（州）、县（区）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当地电网企业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将国家和

我省清理转供电加价的政策和有关要求通知到每一个转供电主体，将相关政策资料在转供电场所

公开张贴，印送各转供电用户（租户），并指派专人上门协助大型商业综合体测算用户（租户）电价

标准。

八、上述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要在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全面落实到位。各地价格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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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督促转供电经营者切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公开价格投诉举报电话１２３５８，从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起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执行不到位的，要督促转供电经营者整改并进行相应

处罚和曝光，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增加一般工商业用户的获得感。

附件：转供用户电价计算办法

附件

转供用户电价计算办法

一、转供电用户电价的计算

（一）转供电用户电价计算公式

①高峰时段电度电价＝（目录销售电度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１±丰枯浮动比例５％）

×（１＋高峰电价浮动比例５０％）＋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②平时段电度电价＝（目录销售电度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１±丰枯浮动比例５％）＋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③低谷时段电度电价＝（目录销售电度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１±丰枯浮动比例５％）

×（１－低谷电价浮动比例５０％）＋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④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高峰时段电度电价×日均执行高峰时段小时数＋平时段电度电

价×日均执行平时段小时数＋低谷时段电度电价×日均执行低谷时段小时数）÷日均用电小时数

上述政策为执行丰枯、峰谷浮动用户的电价计算公式，若电网企业对转供电经营者执行的电

价没有执行浮动，则计算转供电用户电价时不应考虑丰枯、峰谷浮动。

（二）丰枯峰谷电价政策

１．丰枯季节

枯水期：每年１—４月和１２月

平水期：每年５月和１１月

丰水期：每年６—１０月份

２．峰谷时段

高峰时段：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９：００—２３：００

平时段：１１：００—１９：００

低谷时段：２３：００—次日７：００

３．浮动政策

丰水期电度电价下浮５％，枯水期电度电价上浮５％，在丰枯浮动的基础上，高峰时段电度电

价上浮５０％，低谷时段电度电价下浮５０％，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浮动。

上述丰枯峰谷浮动政策为四川电网直供区政策，若丰枯峰谷电价浮动政策和直供区不一致的

四川电网子改分、全资、控股供电公司及省属电网、地方电网，按照当地丰枯峰谷电价政策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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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二、关于测算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示例

某商业综合体属于四川电网直供区用户，电压等级１０千伏，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四川电网

直供区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１—１０千伏电压等级为０．７２０９元／千瓦时（含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向供电企业缴纳电费，由于用电容量在５０千伏安（千瓦）及以上，需执行丰

枯峰谷浮动电价政策。

由于未抄表到户，由该商业综合体经营者负责向各商铺、租户等终端用户转供电，转供用户每

天９：００—２４：００用电，日均用电１５小时，其中：高峰时段６个小时（９：００—１１：００，１９：００—２３：００），

平时段８个小时（１１：００—１９：００），低谷时段１个小时（２３：００—２４：００），转供用户７月份平均目录

销售电度电价计算如下：

①高峰时段电度电价１．００６４元／千瓦时＝（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０．７２０９元／千瓦时－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１－丰水期电价下浮比例５％）×（１＋高峰时段电价上浮比例

５０％）＋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

②平时段电度电价０．６８７３元／千瓦时＝（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０．７２０９元／千瓦时－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１－丰水期下浮电价比例５％）＋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

瓦时

③低谷时段电度电价０．３６８２元／千瓦时＝（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０．７２０９元／千瓦时－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１－丰水期电价下浮比例５％）×（１－低谷时段电价下浮比例

５０％）＋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基金及附加０．０４９１元／千瓦时

④转供用户（租户）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０．７９３７元／千瓦时 ＝（高峰时段电度电价１．００６４

元／千瓦时×６小时＋平时段电度电价０．６８７３元／千瓦时 ×８小时 ＋低谷时段电度电价０．３６８２

元／千瓦时×１小时）÷１５小时

⑤转供用户（租户）最终平均目录销售电度电价０．８４１３元／千瓦时 ＝０．７９３７元／千瓦时 ×（１

＋线损率６％）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００号　　　　　二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经营集团、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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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

监管、优化服务，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

供电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８〕７８７号），现转发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贯

彻措施，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

取消我委《关于居民用户智能电表补换购电卡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２８８

号）中的居民用户智能电表补换购电卡费。电网企业应按照国家和行业业务规程、技术标准继续

为用户提供服务，对于国家取消的变电站间隔占用费、计量装置校验费、电力负荷管理终端设备

费、复电费、更名过户费等收费项目，以及与之服务内容相似或未列入地方定价目录和实行政府定

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其他垄断性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费或转以其他名义收取。

二、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各地要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按照我委《关于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８〕３９５号）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确保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成果全

部传导到终端用户。

三、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

电网企业要进一步严格落实好我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

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１３号）和《关于自备电厂系统备

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６９号）有关规定，于８月

３１日前将我省并网自备电厂名单（区分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和其他两类）、系统备用费减免

政策落实情况、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征缴详细情况上报我委。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１０％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完成好的重大

任务。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会同当地电网企业等，狠抓关键问题

和关键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和有效办法，确保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增强一般工商业用户获得感。

（二）全面履责。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本地区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主体责

任，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关于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规定，落实好本地区清理规范转供电

环节收费各项工作。同时，电网企业也要切实履行好清理规范电网环节收费主体责任，对企业内

部各类收费认真开展自查，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要指导各级供电公司，积极主动配合做好各级

价格主管部门清理规范本地区转供电环节收费具体工作。

（二）加强监管。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加强协调配合，通过公示政策文件、制作宣

传单（手册）等多种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电力用户可通过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投诉举报有关

电价违规行为，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畅通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违

６５



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等价格违法行为，要建立相关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并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将针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电价有关情

况适时开展督查。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

价格〔２０１８〕７８７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再次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０５号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

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０５３号）要求，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省电网企业相关电力价格

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降低四川电网（含２０１６年及以后新改制供电公司）“一般工商业及

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不满１千伏、１—１０千伏、３５—１１０千伏以内各电压等级的降价标准（不

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分别为每千瓦时５．１２分钱、４．９７分钱和４．８２分钱，“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

电”输配电价同步调整，趸售工商业目录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每千瓦时降低４．９６分钱。

二、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降低我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２５％，调整后的征收标

准为每千瓦时０．３９分钱。

三、调整后的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销售电价表和趸售电价表详见附件。四川电网供区内现

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销售电价水平和

构成暂维持不变。

四、结合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电价政策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２３号）

中推进“同网同价”工作部署，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等低价区将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

普通工业、商业用电归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以全市（州）为单位，三类用电加权平均

价格高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水平的，归并后调整至本通知公布的水平；低于本

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水平的，按并价加权平均水平执行。上述低价区市（州）价格

主管部门请于９月５日前将拟定的并价方案上报我委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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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利用本次趸售工商业用电降价空间，８月底前按三次累计降幅不低

于１０％制定降低地方电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电价方案，并报我委备案。对于地方电网一

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可不调整。省属电网（省

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司，以及川煤集团四方电力公司）调价方案由我委另行发

文明确。

六、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舆情

监测、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

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２．四川电网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３．四川电网趸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１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一般工
商 业 及 其
他用电

０．３６５ ０．３４２２ ０．３１９４

二、大工业
用电

０．１９９８ ０．１７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９ ３９ ２６

注：１、表中电价含增值税、线损及交叉补贴，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输配电价水平按上表执行，并按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的具体征收标准以现行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征收标准为准。其他电力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

策。过渡期间，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暂按原标准执
行；留存电量、富余电量、电能替代等输配电价按专项文件执行。

　 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综合线损率按６．４０％计算，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６．４０％带来的风险由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承担，低于６．４０％的收益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用户各分享５０％。

附件２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２２０
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
容量

（元／千伏安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合表居民用电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二）“一户一表”居民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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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月用电量 １８０千瓦
时及以内部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１８０至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超过 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７３４４ ０．７２０９ ０．７０７４

三、大工业用电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７４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７４ ３９ ２６

四、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６０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４０１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２５２１ ０．２４２１ ０．２３２１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
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１．７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
还贷资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３９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
１．８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附件３

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县级趸售 县以下趸售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一、居民生
活用电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７８４

二、工商业
用电

０．５３８０ ０．５２８０ ０．５１３０ ０．５５８０ ０．５３８０ ０．５２３０

三、农业生
产用电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其中：贫困
县 农 业 排
灌用电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工商业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
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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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降低九寨沟等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０６号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乐山大

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动全域旅游，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的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工作要求和新修订的《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经研究，决定降低九寨沟等景区门票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现行门票价格并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２２０元／人降为１９０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８０元／人；

黄龙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２００元／人降为１７０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６０元／人；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１８５元／人降为１６０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１１０元／人；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由９０元／人降为８０元／人；

青城山景区门票价格由９０元／人降为８０元／人；

都江堰景区门票价格由９０元／人降为８０元／人。

新的门票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起执行，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今后门票价格将在定期成本

监审的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整。

鉴于九寨沟处于灾后重建时期，景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恢复重建期间由景区管理局根据实

际开放程度按不超过上述门票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实际执行价。

二、探索试行相邻景点联票、通票等新型门票制度

在执行上述门票价格和最高限价的同时，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保留单项景区门票的基础

上，按照低于单项门票价格之和的原则，探索试行相邻景点联票、通票等新型门票制度，自行制定

门票促销优惠价格政策，供游客自愿选择。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应提前三个月向社会公布并报我委

备案。

三、严格执行景区门票价格有关优惠政策

各景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景区门票价格对青少年、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军人等特

殊群体的减免优惠政策。同时根据新修订的《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

起，对年满６５周岁老年人免收门票；对不满６５周岁老年人，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门票，在国

家法定节假日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或者免收门票。老年人凭身份证或者老年人优待证等有效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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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相应优惠。对不满６５周岁老年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具体优惠政策，各景区于９月２０日前

报送我委并向社会公布。

四、认真落实明码标价等有关政策规定

各景区应在官方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及单独收费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等，保障游客知情权，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将门票、游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

其他任何费用。不得强制购买通票、联票，保障游客选择权，维护旅游市场正常价格秩序，促进旅

游业健康发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大工业

两部制电力用户基本电费计收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０７号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５００号）中明

确“完善两部制电价制度，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电费，也

可选择按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和部门对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基本电

费计收方式提出疑问。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各地在全国电价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建议

的复函》（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８〕９３７号）相关精神，现进一步明确如下。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５００号和我委《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８〕２３２号）中明确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可选择按实际最大需量缴纳基本电费，是通过提高

两部制电价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的重要措施之一。按此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

电力用户申请的最大需量核定值，不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

价执行方式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５８３号）中关于“电力用户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

压器容量和高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４０％时，按容量总和的４０％核定合同最大需量”限制，其基本

电费按照申请的实际最大需量计算。同时，为避免电力用户报装变压器容量过大，造成社会资源

浪费，电网企业应与用户认真研究用电容量，并通过合同进行约定。

请电网企业认真执行上述电价政策，落实国家有关电价工作要求，切实减轻企业电费负担。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电价执行的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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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

大数据等相关用电输配电价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１６号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省煤炭产业集团，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深化四川省电力体制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促进产业发展，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

了《关于深化四川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８〕２６号），提出增设丰水期低谷时段弃

水电量交易新品种、突出对重点产业和绿色高载能产业电价支持力度、实施电能替代电价支持政

策等政策措施。为进一步明确上述政策中有关电价问题，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现就其中涉及

的输配电价有关政策明确如下。

一、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对大数据、新型电池、电解氢等绿色高载能产业增量用电量，执行

单一制输配电价每千瓦时０．１０５元（含线损）。具体行业企业名单落实方案由我委会同省级相关

部门另文明确。

二、对高炉渣提钛行业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享受电能替代相关政策，执行单一制输配电价每

千瓦时０．１０５元（含线损）。

三、丰水期低谷时段弃水电量到户电价由弃水电量交易价加输配电价构成，弃水电量交易竞

价区间不作限制，弃水电量输配电价执行单一制输配电价每千瓦时０．１０５元（含线损）。

四、实行单一制输配电价的电量不再缴纳基本电费，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用户，结算时应在其

已缴纳的基本电费中按比例相应扣减基本电费。

五、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实施好本地相关电价工作。请各电网公司、四

川电力交易中心积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及时落实相关电价政策。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情况

请及时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２５号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２６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９２８０ ９５８０ ７．０９ ９３８０ ９６８０ ７．１７ ９４８０ ９７８０ ７．２４

９２＃汽油 ９８５５ １０１５５ ７．５７ ９９５５ １０２５５ ７．６４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３５５ ７．７２

９５＃汽油 １０４３０ １０７３０ ８．１５ １０５３０ １０８３０ ８．２３ １０６３０ １０９３０ ８．３１

０＃车用柴油 ８２５０ ８５５０ ７．２７ ８３５０ ８６５０ ７．３６ ８４５０ ８７５０ ７．４４

－１０＃车用柴油 ８７６３ ９０６３ ７．７１ ８８６３ ９１６３ ７．７９ ８９６３ ９２６３ ７．８８

０＃普通柴油 ８２５０ ８５５０ ７．２７ ８３５０ ８６５０ ７．３６ ８４５０ ８７５０ ７．４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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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多晶硅存量用电输配电价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２６号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乐山市、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四川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８〕２６号）要求，

考虑当前多晶硅行业实际，经研究，现就我省多晶硅行业存量用电输配电价有关政策明确如下。

对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前多晶硅（含单晶硅）项目用电保持现有输配电价水平，其直接交易电量

执行存量输配电价，具体行业企业名单落实方案由我委会同省级相关部门另文明确。电解铝行业

电价继续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８年电解铝行业相关电价问题的复函》（川发改

价格函〔２０１８〕４３６号）相关规定执行。

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实施好本地相关电价工作。请各电网公司、四川

电力交易中心积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及时落实相关电价政策。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情况请

及时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创新和

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４１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战略，积极运用价格政策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促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

见》（发改价规〔２０１８〕９４３号）转发你们，同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及工作要求，

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总体要求

请各地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意见以及本通知要求，紧

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污染防治形势、产业结构特点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抓紧研究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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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污水处理收费、固体废物处理收费和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政策和机制，并

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包括节能环保电价政策在内的相关已出台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各项政

策落地见效。

二、具体贯彻意见

（一）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要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不含污水收

集和输送管网建设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并动态调整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２０１８年

底前，尚未达到国家和省规定收费标准的地区应抓紧调整到位。鼓励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

费机制，工业园区要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已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探索建立

农户付费制度，具体出台时间、付费标准，按价格管理权限由各市、县政府确定。推动通过招投标

等市场竞争方式形成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鼓励将城乡不同区域、规模、赢利水平的污水处理项目

打包招投标，促进城市、建制镇和农村污水处理均衡发展。建立污水处理费收支定期报告制度，污

水处理企业应与每年３月底前，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报告上年度污水处理服务费收支状况，为调

整完成污水处理费标准提供参考。

（二）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２０１９年底前，修订《四川省城市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处理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同步出台《四川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监审办法》。２０２０年底前，全

省市、县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并将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位。在已

实行垃圾处理制度的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合理确定收费标准，鼓励具备条件的

地区因地制宜探索推行“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新模式，促进乡村环境改善。完善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机制。鼓励城镇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市场化运营，已经形成充分

竞争的环节，实行双方协商定价。合理制定和调整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合理核定医疗废物处

置定额、定量收费标准，具体收费方式可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医疗机构协商确定。加强工业危

险废物和社会源危险废物处置成本调查，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收费标准。

（三）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继续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改革区域要在成

本监审（调查）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农业水价，合理制定农业水价调整计划，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

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全面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

并同步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要研究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

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２０１８年底前，设市城市、县城城区以及其他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原则上

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加快建立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力争２０２０年底前

全面落实到位。推动园林绿化、道路清扫、消防等公共领域使用再生水，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再生

水价格。

（四）建立健全节能环保电价机制。按照国家现行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同时，

研究出台对科技进步企业产品单位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降低的相关电价鼓励措施。完善我省峰

谷电价形成机制，开展丰枯峰谷电价政策年度评估，在此基础上调整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探索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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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低谷用电的价格措施，探索研究尖峰电价、可间断供电、不可间断供电等电价政策。从２０１８

年７月１日起，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

费，执行时间至２０２５年底；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

电费政策延长至２０２５年底。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请示报告，积极争取本地党委政府的关心和

支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职责分工和具体要求，

逐项扎实推进。

（二）强化统筹推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统筹运用价格、环保、

财政、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合力，共推绿色发展。进一步强化价格信用体系建

设，规范市场交易价格行为，督促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价格合约。

（三）兜住民生底线。要正确处理推进绿色发展与保障群众生活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承受

能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完善并执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采取有效措施，对冲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四）注重宣传引导。要将宣传工作与政策制定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不断研究创新价格宣传

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依托各级各类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有效地宣传促进绿色发展

价格政策，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规〔２０１８〕９４３

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２０１８年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４２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现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２０１８年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国市监明电

〔２０１８〕３号）转发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工作，规范市场价格秩

序，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合法价格权益，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请各地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下班前将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市场价格监管工作总结及查处的典

型案例报送我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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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再次降低

省属电网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４５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我委《关于再次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０５

号），现将省属电网相关电力价格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司、川煤集团四方电力公司）中，资

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不满１千伏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在４月１日调

价前电价标准基础上降低２０％，１—１０千伏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调整至与四川电网同价；青川

电力有限公司“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各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在４月１日调价前电价标准基

础上降低１７．６７％；其余县级供电公司“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含未并价的非居民照明、非工业

及普通工业、商业用电，下同）目录销售电价，４月１日调价前与四川电网同价或高于四川电网目

录销售电价的，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在前两次降价措施的基础上再次降低“一般工商业及其他

用电”目录销售电价，累计降幅为４月１日调价前目录销售电价的１０％；４月１日调价前“一般工

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低于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但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

录销售电价高于现行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调整至与四川电网同价。

二、调价完成后，省属电网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三类用电未归并的，本次并价

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销售电价构成暂维持不变。宜宾市叙州区（原宜宾县）取消农村“一

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统一执行叙州区（原宜宾县）“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省属电

网今年三次降低“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所需电价空间，扣除通过降低趸售工商业电价疏

导后不足部分，待以后统筹测算解决。

三、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降低我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２５％，调整后的征收标

准为每千瓦时０．３９分钱。

四、省属电网之外其他地方电网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含未并价的非居

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用电），应比照省属电网降价幅度和要求执行。

五、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省属电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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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属电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序号 企业名称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１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龙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２８９ ０．８１９９ ０．８１５４ ０．８１０９

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８５２ ０．８７６２ ０．８７６２

３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有限公司 ０．７６４ ０．７３０４ ０．７０７４

４ 四川省水电集团江源电力有限公司 ０．８０４６ ０．７９１１ ０．７７７６

５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０．７３４４ ０．７２０９ ０．７０７４

６ 四川能投宜宾电力有限公司 ０．７３４４ ０．７２０９

７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资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 ０．８８２４ ０．７２０９

８ 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５１３ ０．８３７８

９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限公司 ０．９４８３ ０．９３４８

１０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３４４ ０．７２０９

１１ 四川省平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８８３ ０．６７３３

１２ 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０．８７３０ ０．８６４０

１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开江明月电力有限公司 ０．８５５９ ０．８５１４

１４ 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 ０．６９６８

１５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０．７７６８

１６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 ０．６４２６

１７ 四川能投筠连电力有限公司 ０．８１２５

１８ 华蓥市地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８５０

１９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德格格萨尔电力有限公司 ０．６４８９

２０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美姑电力有限公司 ０．７０６７

２１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０．７５３８

２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０．６７３１

２３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０．６７１３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４７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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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９４２５ ９７２５ ７．２０ ９５２５ ９８２５ ７．２７ ９６２５ ９９２５ ７．３５

９２＃汽油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３０９ ７．６８ １０１０９ １０４０９ ７．７６ １０２０９ １０５０９ ７．８３

９５＃汽油 １０５９２ １０８９２ ８．２８ １０６９２ １０９９２ ８．３５ １０７９２ １１０９２ ８．４３

０＃车用柴油 ８３９５ ８６９５ ７．３９ ８４９５ ８７９５ ７．４８ ８５９５ ８８９５ ７．５６

－１０＃车用柴油 ８９１７ ９２１７ ７．８４ ９０１７ ９３１７ ７．９２ ９１１７ ９４１７ ８．０１

０＃普通柴油 ８３９５ ８６９５ ７．３９ ８４９５ ８７９５ ７．４８ ８５９５ ８８９５ ７．５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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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５８号　　　　　二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９６６５ ９９６５ ７．３８ ９７６５ １００６５ ７．４５ ９８６５ １０１６５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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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 １０２６３ １０５６３ ７．８７ １０３６３ １０６６３ ７．９５ １０４６３ １０７６３ ８．０２

９５＃汽油 １０８６１ １１１６１ ８．４８ １０９６１ １１２６１ ８．５６ １１０６１ １１３６１ ８．６３

０＃车用柴油 ８６２５ ８９２５ ７．５９ ８７２５ ９０２５ ７．６７ ８８２５ ９１２５ ７．７６

－１０＃车用柴油 ９１６１ ９４６１ ８．０４ ９２６１ ９５６１ ８．１３ ９３６１ ９６６１ ８．２１

０＃普通柴油 ８６２５ ８９２５ ７．５９ ８７２５ ９０２５ ７．６７ ８８２５ ９１２５ ７．７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我省

合表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８９６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合表（含转供电，下同）居民生活电价管理，切实减轻居民用户电费负担，确保

居民电价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按照国家电价管理有关要求，经研究，现将我省合表居民生活

用电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物业服务单位（转供电单位）等经营者向物业小区（转供电）居民用户在规定目

录销售电价之外收取的各类加价。物业服务单位（转供电单位）应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物业小区

（转供电）分表居民用户收取电费，相关公用设施用电及损耗应通过物业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

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居民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

二、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执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按本通知相关要求，规范合表

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管理。

三、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回应社会关切；各地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要

加大电力价格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电网企业要配合做好政策宣传，加快实施合表用

户“一户一表”改造，保障居民安全可靠方便用电。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长安垃圾场填

埋气体综合利用（扩建）项目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９５４号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成都市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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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成都市长安垃圾场填埋气体综合利用（ＣＤＭ）（扩建）项目上网

电价的请示》（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５５９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７号），同意长安垃圾场填埋气体综合利用（扩建）项目上网电价按每千瓦时

０．５６８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营山县

执行电能替代项目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１１９３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营山县发展改革局：

你局《关于执行电能替代项目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请示》（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４号）收悉。

经商省能源局，现函复如下。

一、同一用户的变压器用电容量实行累计计算，普通工业用户（３１５ｋＶＡ以下）新增变压器容

量后若突破３１５ｋＶＡ，用电类别可变更为大工业用电类别，执行两部制电价。若新增容量仅用于电

锅炉负荷，则该变压器免征基本电费，原变压器容量按大工业电价征收基本电费；若新增容量与原

变压器容量均带有电锅炉负荷，则基本电费按电锅炉电量占总电量的比例减征基本电费。

二、用户因电能替代增加的配套电网投入分两部分，红线外的配套电网建设由电网企业出资

建设，红线内的配套电网由用户出资。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焚烧

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１２０８号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盘鳌垃圾发电厂、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元市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６４９０７．５吨、８１４８５．８９吨、７９６８６吨、７３７３５．０５

吨、５２５４３．６４吨、９０３１３．５２吨、１２２９１３．０１吨、５０７３６．３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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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网电量。上述８家电厂２０１８年二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

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成都

万兴环保发电厂、遂宁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绵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

为１５８０８７．３５吨、１８８６０７．２吨、５８４０７．５７吨、９９７７１．７６吨、２３８７５７．１吨、７７２４３．３３吨、１０６９１５．４３

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分别为４４２６．４４５８万千瓦时、５２８１．００１６万千瓦时、１６３５．４１２万千瓦

时、２７９３．６０９３万千瓦时、６６８５．１９８８万千瓦时、２１６２．８１３２万千瓦时、２９９３．６３２万千瓦时，分别低

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９２２．３２６２万千瓦时、２４８．１４８４万千瓦时、３４５．７７万千瓦时、３２０．２６万千瓦

时、６２７．３５０４万千瓦时、２５０．１９９６万千瓦时、６８７．３５９６万千瓦时。上述７家电厂折算上网电量按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实际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

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人力资源保障厅
关于四川省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２８号　　　　　二一八年七月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

格〔２０１７〕１９４１号）、《中共四川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度改革落实台账》（川改组发

〔２０１８〕３号）等要求，进一步巩固取消药品加成成果，结合《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

案》，我省今年内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经研究，现将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加成，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

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实施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行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同步建立补

偿新机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确保公立医疗机构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负担总体

不增加。

二、补偿机制

按照“控总量、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基本要求，以２０１７年度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

总额为基数，固化测算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同步建立补偿新机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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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照“９∶１”的比例进行补偿。

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收入的９０％，通过调整现行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补偿。重点

提高受取消耗材加成影响大的、价格偏低的诊疗、病理、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技术难度

和风险程度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总体上保持公立医疗机构人均费用水平相对稳定。

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收入的１０％，通过医疗机构加强管理降低成本自行消化。

各级医疗机构要“抓管理、降成本、深挖潜”，不断提高运行效能，消化取消耗材加成后的部分减

收。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群众期望值和社会关注

度高，各地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各相关部门应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坚持上下、区域“双联动”，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工作。

（二）控制费用，落实报销。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确保价格调整补偿与医保支付政策的相互

衔接、配套联动。调增的医疗服务项目中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充分发

挥医保控费作用，促进医疗机构主动降低采购价格，促进合理治疗、合理使用医用耗材，不因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影响医保基金良性运转。

（三）强化监管，规范行为。实行医用耗材零加成改革后，各地发改、卫计、人社部门要及时组

织开展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医用耗材零加成执行前后的价格变化情况、

价格政策执行、价格公示等情况。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充分利用１２３５８四级联

网价格监管平台，严肃查处医疗价格举报投诉，确保各项政策执行到位。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１号　　　　　二一八年七月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省卫生计生委：

为进一步规范疫苗接种收费行为，保障疫苗接种安全和接种工作正常进行，根据《国务院关于

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６６８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５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８８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川办发〔２０１７〕７０号）等有关规定，现就我省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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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知如下：

一、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接种第一

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接种单位不得向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类疫苗是指由

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除第一类疫苗以外的其他疫苗。

二、疫苗接种单位提供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时，可向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收取预防接种服务

费，收费标准为３０元／支。其中包含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接种单位收取的１０元／支的疫苗储

存运输费，以及接种单位提供的预检、接种、耗材（含注射器、酒精、无菌干棉球或棉签等）、留观和

接种信息服务等费用。接种单位在提供接种服务时，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三、接种单位收取的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属政府非税收入，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接种单

位的管理，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

何费用。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应当在政府网站和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对预防接种服务费的收

费依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

查。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起执行，试行期２年。原《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物价局　四

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卫生防疫防治监督监测检验收费规定〉和〈四川省卫生防疫防治监

督监测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卫计发〔１９９６〕第０６５号）、《四川省物价局对长宁县物价局关于

明确疫苗价格有关政策请示的复函》（川价函〔２００９〕２０４号）等中有关疫苗收费的相关政策同时废

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关于
规范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５１号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省管各公立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健康四川建设，推动我省远程医疗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

挥互联网医疗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的积极作用，减轻患者非医疗费用负担，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２６号）和《关于印发＜

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经研究，现将规范

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收费管理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放开我省公立医疗机构远程门诊、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监测及其他互联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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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备案制管理。

二、互联网医疗服务坚持患者自愿选择原则，充分保障患者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公立医疗

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前，需向患者或家属告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三、各公立医疗机构应本着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医疗服务项目成本情况、患者

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价格，并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应向同级价格、卫生主管部门备案。远程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由受邀方制定，受邀方和邀请方应分

别向同级价格、卫生主管部门备案，邀请方除按受邀方制定的价格收取远程医疗费用外，不得额外

收取患者费用。远程医疗收费的结算比例可由邀请方和受邀方自行协商确定。

四、具备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条件的公立医疗机构，要加强信息系统建设，规范数据管理和应

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应当遵循医学伦理原则，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省管公立医院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推进分级诊疗，费用

结算标准向基层倾斜，提升基层医院医疗水平，使患者享受到便捷、及时、优质服务。

五、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和成

本控制。要加强财务管理，制定和完善管理措施，建立相应风险防控机制。要严格执行价格公示

和明码标价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应参照《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

（２０１２年版）》编码规则进行规范有序编码。

六、各级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落实医疗服务

技术规范，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七、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测和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不按规定或违背患者意愿

强制提供医疗服务等行为。跟踪政策实施效果，畅通１２３５８价格投诉举报渠道，维护健康有序的

市场价格秩序。

八、本通知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起试行两年，此前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省

发展改革委、省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关于制定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４９９号）同时废止。试行期间，如国家出台新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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